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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93  证券简称：G 燃气 公告编号：2006-037 

 

海南民生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出让方：海南民生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 

受让方：上海新黄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黄

浦”）。 

交易行为及其标的：出售本公司所持有的中泰信托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泰信托”）9.99%股权（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给新黄浦,交易价格为 70,646,099.00元。 

新黄浦为本公司关联法人，受同一法人上海新华闻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华闻”）控制，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 2006年 8月 1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临时会议审议批准（详见 2006年 8月 19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

议公告》）。根据本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报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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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双方于 2006年 8月 18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该

协议经出让方和受让方各自有权机关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并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查核准。根据新黄浦公司章程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协议尚需新黄浦股

东大会批准方可生效。 

二、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新黄浦于 1992年 8月 15日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

立。1993年 3月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新

黄浦”，股票代码 600638。新黄浦现注册资本 561,163,988.00

元，法定代表人为王政，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北京东路 668号西楼

32 层，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3101011000045，税务登记号码为

310101132345908，经营范围为房地产经营、旧危房改造、室内

外建筑装潢、物业管理、房产咨询、机械设备安装（含维修）、

餐饮业、旅馆业、销售装潢材料、金属材料、木材、建筑材料、

五金交电、百货、化工原料（除危险品）、电工材料、汽车配件。 

新黄浦最近五年之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无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新华闻为新黄浦第一大股东，新华闻持有

新黄浦股份 75,653,409股，占总股本的 13.48%。 

经上海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新黄浦 2005

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8,440.02 万元，净利润 7,009.42 万

元；截止 2005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256,493.05万元，负债

总额 27,850.53万元，净资产 224,229.89万元。 

新黄浦 2006年一季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193.84万元，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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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1,865.58万元；截止2006年3月31日，资产总额280,403.40

万元，负债总额 49,904.90万元，净资产 226,095.47万元（未

经审计）。 

新 黄 浦 相 关 资 料 可 查 阅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

http://www.sse.com.cn。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本公司持有的中泰信托 9.99%股权。该股

权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

裁事项，也未发生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中泰信托是首批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重新登记的信托公司

之一，是中国信托业协会理事单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1,66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浦东大道 720 号国际航运金融大厦 22

层，法定代表人谷嘉旺。主要业务为受托经营资金信托业务，受

托经营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信托业务等。现有股东及出资情

况为： 

序号 名称 股权比例 

1 中国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9.97% 

2 广联（南宁）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00% 

3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 9.99% 

4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9.99% 

5 海南民生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99% 

6 安徽省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9.99% 

7 华通国际招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 

8 安徽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26% 

9 福建九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21% 



- 4 - 

经亚太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中泰信托 2005 年

度实现营业收入 5,170.39 万元，净利润 4,307.57 万元；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04,762.31 万元，负债总额

34,034.06万元，净资产值 70,728.25万元；2006年上半年实现

营业收入 3,490.69万元，净利润 1,776.08万元；截至 2006年

6 月 30 日，资产总额 92,839.24 万元，负债总额 20,326.97 万

元，净资产值 72,512.28万元。 

四、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在参照亚太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结果的基础上，

综合考虑中泰信托的资产状况和本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经交易

双方充分协商，以本次交易股权在 2005年 12月 31日相对应的

审计净资产值作为定价依据。根据审计结果，截止 2005年 12月

31日中泰信托审计净资产值为 707,282,456.51元，对应 9.99%

股权的审计净资产值为 70,646,099.00元。为此，双方确定中泰

信托 9.99%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70,646,099.00元。 

本次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与中泰信托其他股东同时出

售股权的情况一致，定价原则合理、公允。 

五、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双方于 2006年 8月 18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

内容如下： 

转让方：海南民生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上海新黄浦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1、股权转让与受让 

转让方同意将其拥有的占中泰信托 9.99%股权（以下简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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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股权”）按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愿

意按同样的条件受让目标股权。 

2、股权转让价款 

双方同意以 2005年 12月 31日中泰信托的净资产值为作价

依据。作为取得目标股权的对价，受让方将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

让款 70,646,099.00元人民币（下简称“转让价款”）。 

3、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股权转让款按照以下期限由受让方以可立即支取的现金电

汇至转让方指定的账户： 

（1）受让方应自本协议签署并经受让方股东大会通过之日

起 10日内向转让方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 3500万元人民币； 

（2）受让方应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查核准之日

起 10日内向转让方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 3000万元人民币； 

（3）受让方应自目标股权在工商管理部门完成变更登记之

日起 10日内向转让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 

4、股权过户 

在转让方收到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后，双方应促使中泰信托

到有关的工商管理部门尽快完成股权变更的登记。 

5、违约责任 

双方同意，如果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或保证，

致使另一方遭受任何损失，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的所有直接损

失。 

6、生效 

本协议经转让方和受让方各自有权机关审议批准之日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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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并报中国银监会审查核准。 

7、协议的停止执行 

标的股权的转让以办结工商登记的股权过户手续为标志。标

的股权可能因为下列原因而不能最终完成： 

（1）标的股权转让未获得中泰信托股东会审议通过； 

（2）中泰信托其他股东行使了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3）标的股权转让未获得受让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标的股权转让未获得监管部门的审查批准。 

倘若出现使标的股权转让不能最终完成的情况，则标的股权

转让停止执行。因此而导致的标的股权转让停止执行，并不构成

转受让双方任何一方违约。在此情况下，如受让方已按协议约定

向转让方支付转让价款，则转让方必须在该等情况确认后五个工

作日内将受让方已支付的转让价款归还给受让方，并且向受让方

支付同期活期银行贷款利息。 

六、 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优化资产配置,逐步剥离公司

非主业资产，集中资金重点发展燃气和传媒产业。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不再持有中泰信托股权。本次出售

中泰信托 9.99%股权的投资成本为 5,160.00万元，自 2001年投

资后一直按成本法进行核算，按交易价格 70,646,099.00 元计

算，预计将产生 19,046,099.00元的投资收益。 

公司依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对本次交易进行了充分论证。本

次交易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未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权益。 

七、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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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金额 

2006 年初至本次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尚未与新黄浦发生关

联交易。 

八、 交易对方履约能力的分析 

经调查，新黄浦财务状况良好，支付能力较强，本公司董事

会认为本次转让款项收回不存在或有风险。 

九、 交易涉及的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本次交易不存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其他事项

的安排。 

十、 关于交易完成后可能产生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情况的

说明 

本次交易前后，本公司与新黄浦和中泰信托之间均存在关联

关系，与本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与新黄浦和中泰信托之间不产生同

业竞争行为。 

十一、 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交易，同意上报董事会审议。 

本公司独立董事尹伯成（并受储一昀委托）、瞿强认为：本

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政、汪方怀、

侯来旺回避了表决。本次交易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参考中泰信托截至 2005年 12月 31日经

审计的净资产价值，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原则合理、公允。

该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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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十二、 备查文件 

（一）股权转让协议； 

（二）董事会决议；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书面文件； 

（四）独立董事意见； 

（五）中泰信托营业执照； 

（六）中泰信托 2005年度、2006年中期审计报告； 

（七）新黄浦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 

特此公告。 

 

 

海南民生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六年八月十九日 


